
通        知 
中華民國 112 年 4 月 18 日 
聯 絡 人：陳嘉良 
聯絡電話：2717131 

主旨︰請各單位儘速檢查自備發電機及用電設備，應備置抽水幫

浦及防水設施等，以維用電安全可靠，請查照。  

說明︰ 

一、 依據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區營業處書函辦理(如附

件)。 

二、 台灣地區因地理環境關係，地震、颱風、水災等不可抗力

之天然災害時有發生，台電公司供電線路設備常遭損毀，

停電、限電有時難免。颱風季節將至，爰請儘速檢查自備

發電、用電設備。另地下室入口及通風口等處所請設置擋

水閘門或儲備沙包等防洪措施，以減少洪水災害。台電公

司線路停電期間，若需使用自備發電機時，請先切開電源

分界點或總開關，以免自備發電機電力逆送至台電公司線

路，引起事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總務處 敬啟  



國立嘉義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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